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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采〔202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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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福建安华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体育馆一楼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行为，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工作机制。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1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21〕7号）文件要求部署，由市财政局从各县（区）采购办抽调人员组成联合监督评价小组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工作，经检查组查实，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采购活动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项目违法违规情形
项目1：分宜县第三中学班班通教学设备改造及新教学楼班班通设备采购

存在问题：1.采购需求中多媒体教学挂壁机对外观尺寸给出了严格的限定，属于排斥潜在供应商。2、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未公告。

项目2：分宜县水库标准化、物业化管理创建及信息化提升工程服务采购项目

存在问题：1、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系统总体设计方案满足水利局工作需求”。2、将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售后服务要求服务人员数量，属于将企业规模设定为评审因素。3、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歧视性评标因素。产品检测报告限定为特定的检测机构；业绩要求“……单个合同水库服务站点在200座以上的加5分”远高于项目实际需求。4、未落实中小微企业政策，业绩分值设置过高：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为6%，占总分100分的0.6分，而业绩设11分。

项目3：分宜县杨桥镇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采购

存在问题：1. 采购需求中对潜在供应商的经营范围做出了限定，属于歧视或排斥其他供应商的条款。2、评分标准中产品技术部分设置了负偏离，前后表述一致。3、评审标准中质量保证措施、荣誉项存在明显的倾向性、歧视性评标因素。4、分宜县杨桥中心学校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公告：该项目取消。

二、处罚决定和依据

以上情形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22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15条、第20条、第34条、第50条、（财库[2015]135号）第2部分、（财政部令第87号）第11条、第17条、第20条、第29条、第55条、（财库[2016]205号）第2部分第2项、第4项、（财库[2011]181号）第3条、第5条、（财库[2014]68号）、（财库[2017]141号）。

综上，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八条，《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责令福建安华发展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肆仟元整（￥：4,000.00元）。

三、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将处罚款缴入到以下账户，并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备案。

    收款单位；分宜县财政局

    收款国库：国家金库分宜县支库    

    预算科目编码：103050199，

    名称：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备注：分宜县财政局收缴罚没款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1年12月17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2月17日印发


